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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 

某大學研究所一間實驗室因緊急照明燈電源線短路，引發火災，所幸無人傷亡。臺北地

檢署偵辦後，認為實驗室主持人、副教授有疏失，今天予以緩起訴處分。該實驗室某日晚間

因緊急照明燈電源線短路起火，燒毀實驗室內天花板、實驗桌、抽氣櫥櫃等物，所幸消防人

員在 20 分鐘內順利撲滅，沒有人員傷亡。 

檢方指出，實驗室主持人本應注意實驗室經常使用酸性溶液實驗，酸性溶液揮發後讓空

氣偏酸性，可能造成實驗室中電源配線絕緣劣化，竟疏於注意，導致火警發生，涉及公共危

險罪嫌。檢方表示，由於實驗室主持人並無前科，犯後自白不諱，態度良好，且火災未延燒

到其它實驗室，造成其它損害，因此將他緩起訴處分，為期 1 年，並應在處分確定後 3 個月

內向公庫支付新台幣 2 萬元。 

案例分析一 

各實驗室屬於各教授管理，應負工作場所負責人之責，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

3 條規定工作場所負責人係指雇主或於該工作場所代表雇主從事管理、指揮或監督工作者從

事勞動之人，因此這位教授負有管理實驗室之責任為該實驗室的工作場所負責人，故須承擔

刑法公共危險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案例二  

某日，甲同學在學校打工，負責維修廢棄的腳踏車，有一天他為了驅逐流浪狗，不經意

的走近高壓電區，突然就上半身著火昏迷；但讓甲同學不滿的是，學校根本沒有「高壓電」

的標示，而且門也沒上鎖，經過法院審理後判定，學校只掛著「請勿開啟」的標示確有疏失

判賠 114 萬。 

案例分析二 

此案例說明校園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76 條第 3 款：發電室、變電室或受電

室，非工作人員不得任意進入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防止電能引起之危害等

規定故校方須承擔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

案例三  

某學校技工稱述： A 先生與清潔有限公司所雇勞工 B 先生、C 先生、D 先生及罹災者 E

先生共 5 人共同作業，在學校排球場旁進行樹木修剪，罹災者 E 先生以移動梯爬上樹上，站

在樹幹上使用鋸子修剪樹枝，A 先生在樹下協助清理修剪下來的樹枝時，突然聽到樹枝斷裂

及物品掉落撞擊到地面的聲響，隨即發現罹災者 E 先生仰躺在樹旁地面上，當時 E 先生已無

意識，一旁同學立即協助以電話通報 119，由消防隊派救護車將 E 先生緊急送醫院急救無效。 

案例分析三 

雇主清潔有限公司及學校與罹災家屬已以新台幣 800 萬元達成和解。依規定雇主對新僱

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 (職業

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第 1 項)且對於在高度 2 公

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者，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

護具。…。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) 及對於

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者，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

作台。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項）  

此案例顯示校方與廠商有共同作業行為，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5、26、27條規定，校

方負有承攬管理責任，而清潔公司係負雇主責任。因此建議未來學校有類似作業時應直接發

包由廠商處理，校方不要參與作業，並於招商承攬規格中要求使用高空作業車從事高處作業，

以避免墜落災害發生。 

 


